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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协南宫市第九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第15号提案的答复

尹保东委员：
您提出的“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监管，预防职务犯罪”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局接到提案承办件后，高度重视提案答复工作，及时和市纪委监委、行政审批局等单位进行了沟通联系，结合各自部门职能，从政府投资项目申报审批、加强警示教育和专项监督等方面，切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监管，严防职务犯罪。
一、积极推进项目审批改革。一是按照省、市有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要求，除涉密项目外，所有工程项目和审批事项，必须通过审批系统提交申请并进行审批，做到系统之外无审批，实现统一公开公示、统一监督监管。实现应上尽上。二是努力优化审批服务。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统一出件”的运行模式，设置综合受理窗口，统一负责申办登记、收件受理、业务咨询、办事指导等事宜。进一步完善办事指南，编制申请示范样本，通过咨询、指导、协调、代办等多种形式，优化审批综合服务，为企业群众提高优质高效服务。三是整合“一张表单”。按照《河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立项用地规划许可等4阶段申请表单》，分阶段整合所有审批事项所需材料，制作统一的申请表单和申报材料目录。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相同材料。四是强力推进并联审批、联合验收。对本阶段主审批流程内的事项做到应并尽并，统一“一张表单”、审批流程、办理时限标准，同时按照省工改办要求，项目验收事项必须通过审批系统统一收件，内部流转，同步办理。
二、加强教育。2018年以来，我市纪委监委通过组织各乡镇(街道办)、市直单位党政正职等关键少数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参加现场庭审、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不断敲响纪法警钟。通过组织市、乡、村三级党委紧紧围绕典型案例和身边“新鲜”的违法违纪案例教育开展警示教育，做到警示教育全覆盖。同时，开展常态化提醒教育，逢会必讲廉政、谈话必谈廉政，考核必查廉政，做到常提醒、常打预防针，时刻紧绷廉政弦。
三、加强专项监督。我市纪委监委监督室和派驻纪检组在对联系单位进行日常监督的同时，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和部门、科室廉政风险点，紧盯重点环节，重点人，开展资金拨付和审批业务等专项监督，督促完善我市专项资金监督管理相关办法、行政检查事项实施清单和相关制度文件。
四、加强“互联网+监督”建设。推动检举举报大平台建设，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广泛征集问题线索，精准筛选问题线索。督促推进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应用，推进网上监管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目前，我市已形成覆盖全市的省市县三级监管事项清单，通过项目立项网上预审、网上备案，减少了权力寻租空间。
今后，我市纪委监委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督促相关部门完善工程信息公开相关规定，通过加强跟踪监督，加强对招投标标前、标中、标后的监管，提高政府投资项目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水平，提高政府的投资效益，推动政府投资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南宫市纪委监委将进一步畅通渠道，整合各种监督合力，有效地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最大限度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继续深入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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